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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自治背景下“两委”关系正常化的路径选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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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社区制度,它的主要特点是由村民自己决定属于本村内部的事
务,其他组织和政府无权干涉,即村民通过“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”自我管理
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,调解民间纠纷,维护社会治安等。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
村的实践过程中，遇到许多新情况、新矛盾。如农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关系紧张的问题，就属其中之
一。 实现党的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关系的正常化，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需要。实现“两委”关系
正常化的基本路径：一是“两委”班子成员必须转变思维定势；二是必须按照法律和党章规定，明确
“两委”的具体分工；三是必须建立确保“两委”班子工作关系正常化的协调机制；四是必须加强对村
干部的教育培训；五是必须充分发挥乡镇党委的领导作用和乡镇政府的指导作用。 

【作者】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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